
湖北三峡高级技工学校
网 站 管 理 规 定 (试 行)
     第一条：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网站的管理与维护，充分发挥网站的作用，扩大学校对外知名度，提升学校形象，根据国家、地方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条例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    第二条：网站是学校对外宣传和交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窗口，也是为全校广大教职员工、学生提供方便、快捷网络服务的重要手段。学校网站的管理，依据“条、块结合”原则，采用逐级负责体系。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经学校批准确立网站信息管理员，由学校办公室和实训中心牵头，构成学校网站管理的基本体系

    第三条：学校成立校园网站管理小组。校园网站管理小组负责组织各类信息员、管理员认真学习、贯彻和执行国家网络管理方面的法津法规及学校的相关规定，负责解决网站管理中的问题，定期向学校分管领导报告网站管理情况。校园网站管理小组组长由校办和实训中心负贵人但任，组员为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信息员。学校网站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是学校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负责人，直接责任人是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信息管理员。
    第四条：校园网站管理以现有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为基本管理单元，每个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至少指定一名网站信息员，同时学校将根据需要对该类人员进行相关培训，使其具备网站上传和维护的工作能力。
    第五条：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在进行数据的更新、信息发布和日常维护工作时，要注意维护学校形象，保证重要数据的保密性。在数据更新和发布期间，要严格执行学校保密措施和相关规定，对涉及到学校、教职工和学生个人的重要信息、不得随意对外公布；对由学校教职工和学生创作的、享有个人著作权限的个人作品，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不得发布成转载。
    第六条：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要根据各自的工作内容和特点，结合学校工作的需要，对本部门负责管理的栏目内容进行定期更新。具体要求：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每周发布信息量不得低于2条〔法定节假日除外)。不按规定进行数据维护和定期更新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，学校将视情况撤消该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相应网页、栏目。
    第七条：学校网站的日常管理和数据更新，统一采用远程管理的方法进行。各级管理员即为获得后台管理权限的用户。管理员后台登录时使用的用户名、密码为专人专用，不得随意告知他人。其他人员，不得使用管理员身份登录进行数据操作。上述情况一经发现、将视情节轻重对责任人进行处分

    第八条：各级管理员权限，根据各部门工作职责和需要进行分配。
    1、信息员：指各相关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发布新闻内容的人员。新闻发布要求内容及时、真实准确，使用文字、照片〔图片〕和视频相关资料时，必须严格按照《学校网站的发稿操作方法》以正确方式发稿；必须保证稿件来源的真实性，所发稿件必须注明来源和作者，如果出现重大失误或者错误，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；如果转载新闻，必须注明新闻来源(作者、出版社、新闻网站或其他媒体等)。转载的新闻，其来源必须经由国家核准或法定的新闻单位发布。除此之外的，一律不得发布

    2、网站管理员：网站管理员是指对网站进行数据总体维护，设计制作网站页面，具有对数据进行后台操作权限的人员。网站管理员具有数据维护的最高、最全面的权限，对网站数据安全和维护也同时具有最高责任。网站管理员必须保证网站各个网页、栏目的正常访问；对重要数据进行定期备份；在出现访问故障时，要及时进行排除、维护和解决，同时将有关情况汇报学校；负责网站页面的定期更新，保障数据库的安全运行；负贵网站安全防卫工作，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保证网络数据的安全性。
    第九条：各级信息人员在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中，如发现访问或使用故障，应及时向网站管理员和相关部门汇报。
    第十条：学校建立以学校领导和办公室负责人、实训中心网站管理员、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信息员为成员的网站保密委员会，保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专门负责协调全校校园网络保密管理及涉密内容的审核。凡未经网站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的网页上网，泄露国家秘密和学校秘密，给国家、学校造成损失的，追究直接责任人和部门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。
    第十一条：学校将每周对各个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的网站建设情况进行通报，每学年召开一次网站建设总结表彰会，对学校网络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校区、科室（部门）和个人于以表彰；每学期召开一次网站建设交流工作会，及时总结、发现整理我校网站建设的得失，积累经验，不断改进和提高

第十二条：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生效。

